附件

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废止失效和

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按照《沈阳市司法局关于开展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对以中心或中心牵头的议事决策机构名义制发行政规范性文件（截至2026年3月31日）开展了集中清理，形成《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废止失效和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本次纳入清理范围的文件共53件，经清理，决定继续有效35件、废止8件、失效3件、修改7件。

对于废止和失效的文件，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对于继续有效和修改的文件，要抓好文件的贯彻落实，确保文件实施效果。

对于废止和失效的涉密文件，仍按照原定密级管理，不得因文件废止和失效而擅自解密降密或扩大阅读传达范围，其密级变更和解密工作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办理。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目录

（继续有效）

     2.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目录

（废止）

     3.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目录

（失效）

     4.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修改

文件

 

             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6年4月1日

附件1

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目录

（继续有效）

	序号
	文件标题
	文号

	1
	关于印发《沈阳住房公积金单位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2〕32号

	2
	关于提高多子女家庭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额度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3〕12号

	3
	关于完善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内异地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3〕29号

	4
	关于印发《沈阳市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3〕35号

	5
	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对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缴存支持政策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1号

	6
	关于调整职工现金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17号

	7
	关于支持新市民、青年人全额提取每月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35号

	8
	关于印发《现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44号

	9
	关于支持城镇住房收入困难家庭和新市民、青年人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55号

	10
	关于支持职工家庭电梯更新改造互助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57号

	11
	关于分阶段解决职工房证超期不能提取住房公积金问题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58号

	12
	沈阳市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实施细则
	沈住公发

〔2024〕59号

	13
	关于进一步优化“商转公”贷款政策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61号

	14
	关于住房公积金支持购买保障性住房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62号

	15
	关于在都市圈范围内实行“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异地转移比照同城办理”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63号

	16
	关于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异常区域管理工作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69号

	17
	关于印发《沈阳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办法》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77号

	18
	关于印发《沈阳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78号

	19
	关于印发《沈阳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79号

	20
	关于印发《沈阳住房公积金行政执法管理办法》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80号

	21
	关于印发《沈阳住房公积金行政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2024年修订）》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81号

	22
	关于放宽住房公积金缴存支持政策申请条件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5〕6号

	23
	关于再次延长阶段性支持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政策执行期限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5〕27号

	24
	关于实施“安居留沈 青春向阳”毕业生开户补贴激励政策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5〕28号

	25
	关于调整2025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5〕30号

	26
	关于印发《沈阳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修订）》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5〕31号

	27
	关于印发《沈阳住房公积金政务服务事项容缺办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5〕37号

	28
	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中账户余额倍数限额计算规则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5〕38号

	29
	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最低缴存基数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5〕40号

	30
	关于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住房物业服务费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5〕41号

	31
	关于支持单位职工差异化缴存住房公积金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5〕44号

	32
	关于支持缴存人家庭互助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5〕45号

	33
	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措施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5〕47号

	34
	关于优化新市民青年人住房贷款和“商转公”贷款政策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6〕3号

	35
	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6〕9号


附件2

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目录

（废止）

	序号
	文件标题
	文号

	1
	关于持续实施住房公积金助企纾困支持政策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3〕38号

	2
	关于调整二手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政策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16号

	3
	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中住房套数认定标准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31号

	4
	关于放宽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32号

	5
	关于再次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中住房套数认定标准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38号

	6
	关于印发《多子女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45号

	7
	关于印发《沈阳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46号

	8
	关于优化在购房地拥有住房套数认定标准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60号


附件3

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目录

（失效）

	序号
	文件标题
	文号

	1
	关于阶段性支持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28号

	2
	关于延长阶段性支持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政策执行期限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56号

	3
	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最低缴存基数的通知
	沈住公发

〔2024〕68号


附件4

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修改文件

一、关于调整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内异地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沈住公发〔2023〕21号）
删除第三条“（二）职工在“都市圈城市”现金购买二手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动产权证书》签发之日起即可办理提取。”内容。

二、关于全面优化租房提取政策的通知（沈住公发〔2023〕28号）

删除第一条“（一）职工租房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按租房提取限额提取住房公积金：单身职工租房提取额度上限为1400元/月；已婚职工本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上限为2200元/月。”内容。

删除第一条“（二）职工租房已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按实际房租支出提取住房公积金，且不超过租房提取限额：单身职工租房提取额度上限为1800元/月；已婚职工本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上限为2800元/月。”内容。

三、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举措的通知（沈住公发〔2024〕42号）

1.删除第三条“支持多子女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已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按照首套首付比例和首套贷款利率执行，再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按照首套首付比例和二套贷款利率执行。同时，多子女家庭最高贷款限额提高1.3倍的支持政策继续执行。”

2.删除第四条“调整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和使用政策。修订《沈阳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放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和使用政策。新修订的《沈阳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执行时间暂定一年。”

四、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措施的通知（沈住公发〔2024〕64号）
1.删除第一条“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将现行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由‘缴存职工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20%；缴存职工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第二套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调整为‘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或二套新建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均为15%’。政策有效期至2025年6月30日。”

2.删除第五条“支持符合条件的婚后家庭再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在婚前各自使用过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且均已结清的，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再申请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执行第二次公积金贷款政策。”

五、关于优化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沈住公发〔2025〕10号）

删除第一条“单身缴存人租房提取额度上限由1400元/月/户调整至1600元/月/户”内容。

六、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通知（沈住公发〔2025〕16号）

删除第一条“优化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将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由‘在沈就业的毕业5年以内大中专以上学历的新市民、青年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贷款限额可放宽到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1.2倍’调整为‘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新建商品房的，贷款限额可放宽到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1.3倍’。本政策中的‘新市民’是指未取得我市户籍或取得我市户籍不满三年（含）的缴存人，包括但不限于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以上学历毕业生等群体；‘青年人’是指在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年龄在40周岁（含）以下的缴存人。符合新市民或青年人条件之一的，即可享受本政策。”

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提振住房消费的通知（沈住公发〔2025〕24号）

1.删除第一条“延长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期限。将《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措施的通知》（沈住公发〔2024〕64号）中关于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即‘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或二套新建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均为15%’的政策适用期限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

2.删除第二条“扩大‘商转公’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将灵活就业缴存人、异地缴存职工和现役军人纳入‘商转公’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可申请将其在沈阳市或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购买自住住房时已办理且偿还5年（含）以上的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为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原商贷已还年限将由公积金中心根据资金使用情况逐步优化调整。政策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3.删除第四条“调整贷款额度计算公式中账户余额倍数。单位缴存职工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公式中的账户余额倍数限额，由‘按照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之和的22倍执行，职工家庭账户余额之和不足2万元的按2万元计算’调整为‘按照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之和的25倍执行，职工家庭账户余额之和不足2万元的按2万元计算’。灵活就业人员账户余额倍数按照有关规定同步上调。”


